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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文件
沪交行规〔2025〕4 号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关于延长《上海市乡镇渡口管理办法》

有效期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经市交通委 2025 年第 7 次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上海

市乡镇渡口管理办法》（沪交水〔2015〕598 号）继续实施，有

效期延长至 2030 年 7 月 10 日止。

特此通知。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2025 年 7 月 7 日



—２—

上海市乡镇渡口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乡镇渡口管理，维护乡镇渡口公共秩

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

理规定》、《上海港口客运站管理办法》等规章的有关规定，结合

本市乡镇渡口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乡镇渡口的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

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乡镇渡口，是指设于农村或者集镇，由乡镇、

村集体或者个人运营，为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服务的渡口。

第三条 本市乡镇渡口实行属地化管理，区、县人民政府根

据《中华人民国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内河渡口渡船

安全管理规定》等法规、规章的规定履行相关管理职责。

区、县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是各行政区域内乡镇渡口的行业主

管部门，渡口所在地的乡镇渡口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乡镇渡口

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四条 乡镇渡口应当设置在水流平缓、水深足够、坡岸稳

定、视野开阔、适宜船舶停靠的地点，配备必要的救生设备和专

门管理人员。以渡运乘客为主的渡口应当有可供乘客安全上下的

坡道，客运量较大的且具有相应陆域条件的渡口应当建有乘客候

船亭等设施。从事夜间渡运的渡口，还应当配备必要的照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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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乡镇渡口运营人应当在渡口明显位置设置公告牌，

标明渡口名称、渡口区域、渡运路线、渡口守则、渡运安全注意

事项以及安全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监督电话等内容。

第六条 在乡镇渡口内，禁止停靠超过渡口设计靠泊能力的

船舶和运输危险货物的船舶。

第七条 日渡运量超过 300 人次渡口的运营人及载客定额

超过 12 人的渡船应当编制渡口渡船安全应急预案，每月至少组

织一次船岸应急演习。

日渡运量较少的渡口及载客定额 12 人以下的渡船，应当制

定应急措施，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演练。

第八条 乡镇渡口运营人应当根据乘客、车辆的流量和渡运

管理的需要，配备相应的渡口工作人员，维护渡运秩序，保障正

常渡运。

第九条 乡镇渡口因故临时停航，乡镇渡口运营人应当及时

在渡口内予以公告。遇有乘客严重滞留渡口的，乡镇渡口管理机

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疏散乘客。

第十条 禁止乘客携带或者夹带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

性、有放射性以及其他有可能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危险物品进

渡口上船。

乡镇渡口运营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对乘客携带的物

品进行安全检查。乘客应当接受和配合安全检查，对拒不接受、

配合安全检查的，乡镇渡口运营人应当拒绝其进渡口上船。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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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口运营人在安全检查中发现有危险物品的，应当立即采取防止

危险发生的安全措施，并按照规定及时报告公安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一条 乡镇渡口运营人应当定期开展安全检查，使渡口

处于良好运营状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乡镇渡口运营人应当作事前安全检查，

在检查中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予以排除：

（一）汛期和台风、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

（二）法定节假日；

（三）集会、集市、农忙等渡运高峰期间。

区、县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实施监督检查，在监督检

查中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责令乡镇渡口运营人排除安全隐

患。

第十二条 乡镇渡口运营人应当遵守下列规范：

（一）指挥乘客、车辆按照规定的顺序上下渡船；

（二）根据当班渡船装载定额，控制上客和放车数量；

（三）制止抢渡、强渡、抢档等违章渡运行为；

（四）文明待客，对行动不方便的老、弱、病、残、孕等特

殊乘客做到重点照顾。

第十三条 乘客应当遵守下列要求：

（一）听从乡镇渡口运营人指挥，从规定的进出口处出入渡

口，并依次先下客后上客；

（二）禁止使用明火；



—５—

（三）驾驶非机动车和两轮摩托车的，应当下车推行；

（四）在两轮摩托车突然发生故障时，应当立即采取措施，

并通知乡镇渡口运营人；

（五）渡船已启航或者乘客满额时，不准强行登渡船；

（六）渡船因恶劣气候停航或者因故不能按时开航时，应当

自觉配合乡镇渡口运营人，不得强迫开航。

违反前款规定的，乡镇渡口运营人应当予以劝阻；经劝阻拒

不改正的，乡镇渡口运营人可以拒绝为其提供服务。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0 年 7

月 10 日止。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7 月 7 日印发


